
临环字〔2021〕11号

关于印发｛ ，，伍淄生态环境分局政务信息公开

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科室、 各局属事业单位：

为做好政务信息、公开工作， 推进依法行政， 依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

条例》、 《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淄区政务公开 

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临政办字【2021】8号）等有关法

律法规文件， 经局领导班子研究， 制定《临淄生态环境分局

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现予印发， 请相关科室、 单位认

真遵照执行。



临淄生态环境分局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为提高政务信息公开成效，切实提升政府公信力，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临淄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临淄

区政务公开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临政 办字【2021】8号）

有关规定，经局领导班子研究，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

案。

一、 原则及总体要求

政务信息公开包括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 政务信息公
“ ” “

开工作应遵循 公正、 公平、 及时、 准确、 便民 、 公开

是原贝t’ 不公开是例外

负责
”

的原则。

属于主动公开范围的政府信息，应当自该信息形成或变

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其他法律、 行政法规另有

规定的从其规定）， 涉及 “双公示
” 的内容应当自做出决定

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公开；依申请公开从申请受理到回

复应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信息公开前，应当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进
行审查。

二、 政务信息公开领导小组及职责 

（ 一）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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